四川省教育厅  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
关于做好2010届高校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2010届毕业的（包括2009年12月）硕、博士生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工作从2010年1月4日开始，于1月6日完成。

因特殊原因在规定时间内未能采集图像的毕业生，统一在2010年3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参加补拍（具体拍摄地点请与成都市陕西街34号（新华社四川分社第二办公区） 联系电话：028-86122706）。规定时间内毕业生在省外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华通讯社拍摄。

2010届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收费标准仍按教育部、新华社两办文件《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2002]5号执行，每生15元，由各学院统计毕业生数与拍照名单（名单包括学号、姓名）一起，收齐后于12月14日—31日交培养办（325室）同时领取拍照机读卡。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拍照的不收费。 

毕业生认真仔细填涂自已的有关信息数据，确认信息准确无误，按照安排时间凭填好后的机读卡进场拍照。拍照时按自已的拍照序号进行，以免错照。望各学院负责此项工作的老师广而告之，同学之间相互转达，以免错过拍照时间。
拍照时间：2010年1月4—7日 

拍照地点: 研究生教学大楼1-103、1-203室（教师休息室）

填涂机读卡，请细看下页附件1《图像信息采集机读卡填涂说明》
拍照时间地点，请看下页附件2《具体拍照时间地点安排如下》

附件1：图像信息采集机读卡填涂说明

1． 图像信息采集机读卡记录的信息是毕业学生图像采集及后期链接上网的重要信息资料，并通过机器自动读取，所以机读卡填涂内容务求清晰准确。同时为最大限度降低差错率，减轻学校后期勘误时的工作量，请各高校老师组织学生认真填涂，反复核对，确保机读卡各栏信息填涂无误。
2． 机读卡应在工作人员进校拍摄前填毕，由学生持卡进入拍摄房间交工作人员待拍。机读卡应保持卡面清晰平整，无折皱和污损。
3． 机读卡中学生填写框各栏内容均要填涂，不得空项；“地区码”及“拍摄序号”两栏由拍摄工作人员填涂。各栏内容均按从左至右顺序填涂，中间不要空格。
4． “校名”栏填写全称“四川大学”，“院校代码”栏填写“10610”。
5． 填写“姓名及区位码”时，对于代码表中无法查到的汉字，直接涂“0000”，并在该汉字旁加注汉语拼音。凡超过五个汉字的姓名，只需在姓名栏中用正楷清楚填写全名，不必填涂汉字代码。
6． “学号”或“身份证号”栏中出现的英语字母或汉字，一律在该字母或汉字栏中同时竖向填涂“0、1”。（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是“X”的直接在机读卡上填涂）
7． 无身份证的一律用学校代码“10610”加自己的学号代替。
8、 学院代码（现为3位代码）可查阅《四川大学2009年硕士招生专业目录》（目录页），也可在研究生院网站“招生工作”中查询。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2009年12月8日
附件2： 具体拍照时间地点安排如下：
上午8：30-12:00    下午1：00-5:00

	时间
	地点
	学院

	2010年1月4日上午
	研究生教学大楼1-103教师休息室
	电子信息学院、生物纳米所、水利学院

	2010年1月4日下午
	
	法学院、高分子学院

	

	2010年1月5日上午
	研究生教学大楼1-103教师休息室
	工商管理学院、循证医学、720所

	2010年1月5日下午
	
	公共管理学院、化工学院

	

	2010年1月6日上午
	研究生教学大楼1-103教师休息室
	计算机学院、图形图像所、物理学院

	2010年1月6日下午
	
	文新学院、南亚所、分析中心

	

	2010年1月7日全天
	研究生教学大楼1-103教师休息室
	临床医学院、药学院、宗教所、高研所、生物实验室、移植免疫室、   

	

	时间
	地点
	学院

	2010年1月4日上午
	研究生教学大楼1-203教师休息室
	历史文化学院、发展中心、艺术学院、电气学院

	2010年1月4日下午
	
	经济学院、材料学院、生材中心

	

	2010年1月5日上午
	研究生教学大楼1-203教师休息室
	轻纺学院、皮革实验室、生命学院、原子所

	2010年1月5日下午
	
	外语学院、数学学院、化学学院

	

	2010年1月6日上午
	研究生教学大楼1-203教师休息室
	基法学院、建筑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2010年1月6日下午
	
	口腔学院、制造学院、体育学院、政治学院


